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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状况差异很大，分析了关于残疾人的婚姻影响因素，总结出农村残疾人婚姻方面临的主要问题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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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研究价值

婚姻家庭社会学认为，缔结于婚姻基础之上的

家庭，是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社会基本单元

或社会细胞，而人人又均为婚姻家庭的主体，那么作

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相关法律规定的

残疾人也具有缔结与维系婚姻家庭及幸福生活的权

力。当前，世界上有 5 亿以上残疾人，我国据第二次

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全国各类残疾人总

数为 8296 万 人，残 疾 人 占 全 国 总 人 口 的 比 例 为

6． 34%。其中农村残疾人 6225 万人，占残疾人总数

的 75． 04%。据有关调查表明，在残疾人的日常生

活中，配偶的关心较其他家人的关心更重要，婚姻家

庭是残疾人的重要需求。由此，来自于婚姻家庭的

支持对残疾人尤为重要。鉴于中国农村的自然情

况，婚姻较之农村残疾人更为重要。然而，由于自身

的生理缺陷、心理障碍、社会经济地位低下以及社会

歧视等因素的影响，大量的农村残疾人被排斥于主

流社会的婚姻家庭之外，其缔结与维系幸福婚姻家

庭生活的能力严重不足，如此，许多农村残疾人的婚

姻家庭濒临崩溃与解体之中。
因而，为进一步了解农村残疾人婚姻家庭的需

求现状及其问题背后的结构性原因，提出若干残疾

人婚姻家庭“缔结与维系”的有效对策，承中残联项

目“关于东北三省农村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

服务体系调查”，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社会保障

学系的师生在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进行抽样。
2011 年 3 月—11 月调研团队抽取了吉林省的榆树、
前郭、安图，黑龙江省的海伦市、富锦市、五大连池、
五常市、富裕市，绥滨市、北安市、甘南市，辽宁省的

抚顺市的抚顺县、义县，抽取了 13 个市 ( 县) 的 52
个乡，143 个自然村的共 4360 名残疾人作为样本。
在东北三省的调研包括对省、市、县、乡、村的调研，

调研采取的是发放问卷，开展个案深度访谈、开展焦

点小组访谈、调研会议相结合的方式。同时、吉林、
辽宁、黑龙江等地区的省残联理事、市残联理事、县
残联理事、乡长、乡残联理事、村长、村民政助理、村
残疾人专员、残疾人代表、安置残疾人集中就业企业

的厂长等都参加了调研会议。发放的问卷涉及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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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情况、收入与生活水平、社会地位与观念、健康

与医疗、社会保障、恋爱、婚姻与家庭、社会服务八个

方面共 119 个问题。本研究是关于东北三省农村残

疾人婚姻状况部分的研究。论文在对 4360 个调查

对象组成的样本做了 SPSS 分析的基础上，分析了关

于残疾人的婚姻影响因素，总结出农村残疾人婚姻

方面临的主要问题和矛盾，并提出关于农村残疾人

婚姻家庭的有关建议。
二、样本与资料

( 一) 方法

1． 立意抽样与随机抽样相结合: 东北三省每个

省 3 个县、每个县 2 个乡镇、每个乡镇 2 个村，村中

所有残疾人入户访谈和问卷调查。
2． 采取典型调查与抽样调查相结合。
3． 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 二) 资料

本研究是基于 2011 年 3 月—11 月对东北农村

地区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进行的，是关于东北三省

农村残疾人婚姻状况部分的研究。通过对残疾人个

案深度访谈、焦点小组访谈与问卷调研相结合等方

式了解了东北三省农村残疾人在婚姻家庭等方面存

在的问题，及残疾人的各种需求和愿望。论文在对

4360 个个案做了 SPSS 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六类不

同类型的残疾人口的婚姻状况差异很大，为了全面

了解不同类型残疾人口的婚姻状况，我们将在此研

究中分别对这六类残疾人口的婚姻状况及其影响因

素进行研究。因此，我们将研究对象界定为有效样

本中的各类残疾人，由 4360 个调查对象组成的样

本。表 1 反映了 4360 个个案资料收集的来源与地

区。
( 三) 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

在此借鉴郭未等人在分析中国听力残疾人口的

婚姻状况中的观点，认为影响残疾人口婚姻状况的

因素可以概括为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的因素。“宏

观因素一般包括国家的政治政策、政府运行机制、公
众舆论价值取向、文化发展水平、资源环境状况等。
微观因素大致可以分为年龄、性别、户口类型、受教

育程度等人口特征方面的因素; 工作状况、社会保险

状况等经济支持方面的因素; 残疾等级、残疾人活动

参与状况等生理状态方面的因素。”在实证研究中，

宏观因素对残疾人口婚姻状况的影响比较复杂，不

易测量。而且，我们此次调查的问题多是集中于微

观层面，所以文章将重点对影响残疾人口婚姻状况

的因素进行微观层面的分析，并探究其定量关系。
表 1 4360 个调查对象资料收集的来源与地区

通过表 2，可以看到本次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

具有以下特点:

1． 性 别。在 此 次 调 查 的 4360 份 问 卷 中，有

2834 名男性，1526 名女性。男性占 65%，女性占

35%。
2． 残疾类型。在 4360 名调查对象中，有 509 名

是视 力 残 疾，占 11． 8% ; 391 名 是 听 力 残 疾，占

9． 0% ; 323 名是言语残疾，占 7． 4% ; 432 名是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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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占 9． 9% ; 2697 名是肢体残疾，占 61． 9% ; 285
名是精神残疾，占 6． 5%。在该统计中，有 284 名调

查对象是综合残疾，占 6． 5%，已经重复到残疾类型

中。此次调查对象中肢体残疾的比例最多。
3． 民族。在 4360 名调查对象中，汉族有 3945

人，占 90． 5% ; 少数民族( 主要是朝鲜族 160 人、满

族 209 人，回族 7 人，蒙古族 33 人，锡伯族 2 人，鄂

伦春族 1 人，柯尔克孜 1 人，苗族 1 人，土家族 1 人)

有 415 人，占 9． 5%。
表 2 调查样本基本情况(n = 4360) 比例(% )

注: 对残疾类型的分析采用了多重响应变量集的频数分析。其

余变量采用一般频数分析。

4． 文化程度。在 4360 份问卷中，4319 份选择

了答案，41 份漏答，占总数的 0． 9%。其中，未读书

的文盲残疾人有 85 人，占 1． 9% ; 小学文化程度的

残疾人有 889 人，占 20． 4% ; 初中文化程度的残疾

人有 1899 人，占 43． 6% ; 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的残

疾人有 1224 人，占 28． 1% ; 而大学毕业的残疾人只

有 213 人，仅占 4． 9%，研究生毕业的残疾人有 9

人，占 0． 2%。
5． 致残原因。在 4360 名调查对象中，有 277 份

问卷缺失该项数据，占总数的 6． 3%。4083 份有效

数据，其中，车祸致残的残疾人有 445 人，占10． 2%，

先天 性 遗 传 因 素 致 残 的 残 疾 人 有 1470 名，占

33． 7% ; 传 染 性 疾 病 致 残 的 残 疾 人 有 174 人，占

4． 0%，非传染性疾病致残的残疾人有 1199 人，占

27． 5%，医疗事故致残的有 140 人，占 3． 2%，因老

致残的有 213 人，占 4． 9%，其他原因致残的有 442

人，占 10． 1%。因病致残( 包括传染性疾病与非传

染性疾病) 的残疾人有 1373 名，占 27． 3% ; 事故致

残( 包括车祸和医疗事故) 的残疾人有 585 人，占

13． 4% ; 因老致残的残疾人有 213 名，占 4． 9% ; 其

他原因致残的残疾人有 442 名，占 10． 1%。由此可

见，先天性遗传因素致残所占比例最高，其次是因病

致残所占比例。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事故致残

所占比例也已达到了较高数值，这在某种程度上反

映出医学防护的欠缺、不安全等因素已经成为致残

的主要原因。
6． 婚姻状况。在 4360 份问卷中，剔除 50 份漏

答或未答此问题的问卷，占总数的 1． 2%。在有效

的 4310 份 问 卷 中，已 婚 残 疾 人 有 2998 名，占

68． 7% ; 未婚残疾人 722 名，占 16． 6%，从未结过婚

的残疾人 157 人，占 3． 6%，离异的残疾人 128 人，

占 2． 9%，丧偶的残疾人 293 人，占 6． 7%，分居的残

疾人 9 人，占 0． 2%，同居未登记的残疾人 4 人，占

0． 1%。在此，我们将问卷中“婚姻状况”一题中原

有的 7 个变量取值，重新编码为只包含“已婚”和

“未婚”两个变量取值，“从未结婚”、“同居未登记”
划入“未婚”变量中; “离异”、“丧偶”、“分居”划入

“已婚”变量中，由此可见，在本次调查中残疾人已

婚比例明显高于未婚比例。这是与其他同类研究结

果差异性比较大的地方之所在。当然，还要注意，我

们在此所界定的已婚包含有过婚姻经历，但目前的

状况可能是离异、丧偶、分居。见表 3 和图。( 图中

0． 00 指漏答的调查对象，1． 00 指已婚对象，2． 00 指

未婚对象，3． 00 指从未结婚对象，4． 00 指离异对象，

5． 00 指丧偶对象，6． 00 指分居对象，7． 00 指同居未

登记对象)

表 3 调查样本的婚姻情况(n = 4360) 比例(% )

数量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有效样本

1 已婚 2997 68． 7 69． 1 69． 7

2 未婚 722 16． 6 16． 7 86． 4

3 从未结婚 157 3． 6 3． 6 90． 0

4 离异 128 2． 9 3． 0 92． 9

5 丧偶 293 6． 7 6． 8 99． 7

6 分居 9 0． 2 0． 2 99． 9

7 同居未登记 4 0． 1 0． 1 100． 0

总数 4310 98． 8 100． 0

漏答数据 0 漏答 50 1． 2

总量 4360 100． 0

三、结果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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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分析，本研究基于原有问卷的数据，在

将数据合并后，对将要分析的变量进行了重新编码，

包括将连续性变量划分等级使它变成分类变量、对
原有变量进行重新赋值等，最终确定本研究所需要

的自变量与因变量。其中因变量只有一个指标，这

个指标主要体现在《东北地区残疾人社会保障与服

务体系研究调查问卷》的第 6 题“婚姻状况”中。将

本来的变量变成只含有“已婚”与“未婚”两个分类

变量( “从未结婚”、“同居未登记”划入“未婚”变量

中;“离异”、“丧偶”、“分居”划入“已婚”变量中) 。
自变量按变量主要体现的特征，划分为个人基本特

征变量组 ( 包括性别、年龄、户口性质和文化程度

等) ; 经济支持特征变量组( 全家的经济收入、个人

的经济收入、残疾人本人从事的职业、残疾人家庭目

前的经济状况、残疾人本人是否参加了医疗保险、养
老保险等) ; 生理状况特征变量组( 残疾人的残疾级

别、活动的参与状况、生活自理情况、残疾类型等) 。
对于影响残疾人婚姻状况因素的分析，本研究

主要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方法分析上述因素对残

疾人口婚姻状况的影响。我们首先进行对每一个自

变量的列联表的单因素分析，通过此分析判断所选

变量是否与残疾人口婚姻状况相关，这些变量为: 性

别、年龄、文化程度、是否有工作、是否有养老保险、
是否有医疗保险、残疾级别等。将变量设为一: 个人

基本情况特征组，包括性别 、年龄、户口性质 农业

( 非农) 、文化程度; 变量二: 经济支持组变量，包括

有无工作、全家经济收入、个人经济收入、经济状况、
是否参加医疗保险、是否未参加养老保险; 变量三:

生理状况特征组变量，包括残疾级别、残疾类型、自
理情况、参加活动。但对其单因素分析是在没有控

制其他因素可能存在的影响下进行的，不能准确地

描述它们与残疾人口( 无论何种类型的残疾人口)

婚姻状况之间的真正关系，也不能准确测量某个变

量对婚姻状况程度指标的影响强度。而多元分析的

优点正在于能够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基础上，比较准

确地考察各个变量的“净”影响，同时在标准化的基

础上还能比较每个“净影响”的相对大小。
所建立的无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模型的主要

目的是对影响各类残疾人口婚姻状况的因素进行多

因素分析，共有 4 个模型。模型一只考虑个人基本

特征变量对各类残疾人口婚姻状况的影响; 模型二

除了个人基本特征变量之外，把“经济支持”组的变

量纳入模型，分析其对各类残疾人口婚姻状况的影

响; 模型三把个人基本特征变量和生理状况特征组

的变量作为自变量; 模型四是最终模型，个人基本特

征组变量、经济支持特征组变量、生理状况特征组变

量三组变量都作为模型的自变量纳入多元回归模

型，分析其对各类残疾人口婚姻状况的影响。
在评价或检验一个含有自变量的 Logistic 回归

模型时，我们一般是将其与截距模型相比较。以截

距模型作为标准，比较在加入其他自变量后新的模

型与数据的拟合水平是否有显著提高，也就是说，这

些变量是否像模型假设的那样提供了因变量变化的

解释。表 4 是四个模型的拟合情况，从表 4 可以看

出，各 模 型 的 最 终 结 果，似 然 比 卡 方 检 验 结 果

P ＜ 0． 01，说明各模型中至少有一个自变量系数不

为 0，各个模型均有意义。除了模型的解释能力，伪

确定系数也可以作为模型拟合度的参考，其中，模型

四 Nagelkerke 伪确定系数为 0． 444，表示最终模型

中自变量对残疾人口婚姻状况的解释比例为44． 4%。
模型一至模型三 Nagelkerke 伪确定系数也均有类似

解释。同时，伪R 方随着模型中变量的增多基本逐步

提高，表示各模型中随着自变量的依次加入对因变量

即残疾人口婚姻状况的解释比例逐步提高，也就是说

四个模型的解释能力渐次有明显提高。
表 4 各模型总体拟合情况和伪 R 方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对数似然值 1364． 549 818． 744 731． 079 498． 734

Cox ＆ Snell R 方 0． 251 0． 252 0． 258 0． 276

Nagelkerke R 方 0． 389 0． 406 0． 402 0． 444

卡方值 527． 958 349． 454 300． 121 247． 492

显著性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残疾人口婚姻状况与个人基本特征组变量、经
济支持组变量及生理状况特征组变量的 Logistic 回

归各模型结果可知，在控制了个人基本情况特征变

量和其他一些自变量之后，原来在单因素分析的时

候相关显著的一些变量的显著程度有所变化。同时

可以得出在 α = 0． 05 的显著性水平下，控制其他自

变量之后，其中某一个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关系

的程度。模型一只加入了个人基本情况特征组的变

量，模型二考虑了个人基本情况特征组变量和经济

支持组变量的影响，模型三的自变量包含的是个人

基本情况特征组变量和生理状况特征组变量，模型

四是最终模型，即包括了上述所提及到的所有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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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模型的自变量。从回归结果看，四个模型的结

果差别不是很大，绝大多数在模型一至模型三中显

著的自变量在模型四中也与残疾人口婚姻状况呈显

著性的相关关系。此外，有极少数变量在不同模型

中与婚姻状况的相关性系数有较大变化，比如在模

型二中，医疗保险与婚姻状况的显著性水平为0． 76，

而在模型四中其与婚姻状况的显著性水平降到了

0． 056，几乎达到显著性相关的程度。残疾人参与活

动对婚姻影响情况的结果中，与其他主要参加的活动

相比，只有“看电视”具有显著性差异。另外我们注意

到，“残疾级别”无论是在变量较少的模型还是在变量

较多的模型中均与婚姻状况无显著性差异。
模型四是最终得到的结果，从中可以发现，多数

自变量与残疾人口婚姻状况显著相关。首先，模型

四中有三套主要数据分别针对“已婚”、“离婚”和

“丧偶”。“未婚”作为因变量的参照水平，其所有系

数都是零。表 5—表 7 分别是“已婚”、“离婚”和

“丧偶”状况下的回归结果。
表 5 婚姻状况(已婚)的无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由表 5 可知，男性残疾者已婚的概率与未婚的

概率之比，是女性残疾者这一比值的 0． 189 倍; 农业

户口残疾者已婚的概率与未婚的概率之比，是非农

业户口残疾者的这一比值的 1． 124 倍; 有工作残疾

者已婚的概率与未婚的概率之比，是无工作残疾者

的这一比值的 1． 304 倍; 无精神残疾的残疾者已婚

的概率与未婚的概率之比，是精神残疾者的这一比

值的 3． 204 倍; 无视力残疾的残疾者已婚的概率与

未婚的概率之比，是视力残疾者的这一比值的0． 946
倍; 无听力残疾的残疾者已婚的概率与未婚的概率

之比，是听力残疾者的这一比值的 1． 674 倍;

无言语残疾的残疾者已婚的概率与未婚的概率

之比，是言语残疾者的这一比值的 0． 837 倍;

无智力残疾的残疾者已婚的概率与未婚的概率

之比，是智力残疾者的这一比值的 4． 407 倍;

无肢体残疾的残疾者已婚的概率与未婚的概率

之比，是肢体残疾者的这一比值的 0． 625 倍。
表 6 婚姻状况(离异)的无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由表 6 可知，男性残疾者离婚的概率与未婚的

概率之比，是女性残疾者这一比值的 0． 207 倍; 农业

户口残疾者离婚的概率与未婚的概率之比，是非农

业户口残疾者这一比值的 0． 663 倍; 有工作残疾者

离婚的概率与未婚的概率之比，是无工作残疾者这

一比值的 1． 082 倍; 无精神残疾的残疾者离婚的概

率与未婚的概率之比，是精神残疾者这一比值的

0． 277倍; 无视力残疾的残疾者离婚的概率与未婚的

概率之比，是视力残疾者这一比值的 2． 745 倍; 无听

力残疾的残疾者离婚概率与未婚的概率之比，是听

力残疾者这一比值的 1． 084 倍; 无言语残疾的残疾

者离婚概率与未婚的概率之比，是言语残疾者这一

比值的1． 439倍; 无智力残疾的残疾者离婚概率与未

婚的概率之比，是智力残疾者这一比值的 1． 823 倍;

无肢体残疾的残疾者离婚概率与未婚的概率之比，

是肢体残疾者这一比值的 0． 326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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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7 可知，无精神残疾的残疾者丧偶的概率

与未婚的概率之比，是精神残疾者这一比值的 3．
439 倍; 无视力残疾的残疾者丧偶的概率与未婚的

概率之比，是视力残疾者这一比例的 0． 017 倍; 无听

力残疾的残疾者丧偶的概率与未婚的概率之比，是

听力残疾者这一比例的 4． 582 倍; 无言语残疾的残

疾者丧偶的概率与未婚的概率之比，是言语残疾者

这一比例的 1． 042 倍; 无智力残疾的残疾者丧偶的

概率与未婚的概率之比，是智力残疾者这一比例的

0． 153 倍; 无肢体残疾的残疾者丧偶的概率与未婚

的概率之比，是肢体残疾者这一比例的 0． 039 倍。
综合上述对于表 5—表 7 中的数据关系阐释，

不难发现性别与户口性质显著影响残疾人口的婚姻

状况( 尤其是已婚和离婚) 。女性残疾人口较男性

残疾人口更有可能拥有婚姻; 非农户口残疾者较农

业户口者更有可能拥有婚姻。在经济支持方面，与

其他相关研究所揭示的一样，有工作的残疾者比无

工作者更可能拥有婚姻，但我们也注意到，有工作的

残疾者比无工作者也更可能解除婚姻。另外，智力

残疾与精神残疾的残疾者较其他类型的残疾者更难

获得婚姻。
表 7 婚姻状况(丧偶)的无序多分类 Logistic 回归分析结果

我们必须注意到，婚姻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家庭

作为社会的细胞，对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影响是非常

敏感的。残疾人口的婚姻同样如此。而研究婚姻问

题，不仅需要理论上的支持，同样需要更为翔实的研

究方法上的支持。所以本研究在方法上的使用必然

还存在一些误差或问题 ( 国内外对于采用 Logistic
回归分析时使用的数据性质也是存在争议的) ，需

要客观看待。
四、东北三省农村残疾人婚姻方面存在的问题

及原因

( 一) 残疾人与健全人相比在婚姻上有更多的

无奈

残疾人由于身体上的原因往往会造成生活上的

不便，因此他们的生活常常需要人来帮助，可以说他

们比正常人更渴望拥有婚姻和家庭，调研中发现，大

部分的残疾人的生活需要他人协助或完全依赖他

人，到了适婚年龄而未婚者中 70% 中均是在日常生

活需要他人协助或完全依赖他人。在焦点小组的访

谈中，已婚的残疾人普遍认为婚后生活质量有所提

高，离婚者则认为离婚降低了自己的生活水平。由

此可见，残疾人比正常人更需要婚姻生活，需要配偶

的关心和协助。
造成目前残疾人群婚姻困难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残疾人的经济条件较差，虽然政府在残疾人就

业上投入了巨大的努力，但相对健全人，大部分依靠

福利工厂微薄工资的残疾人，经济上并不富裕。二

是残疾人由于身体的缺陷所带来的生活不便，其社

交圈子受到了限制，往往是聋人与聋人结婚，肢残人

与肢残人结对。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不少残疾人很

难克服心理上的障碍，这也导致了残疾人与正常人

结合的成功率较低。
( 二) 通过 SPSS 分析可知，农村男性残疾人较

之女性残疾人，更不易获得婚姻

东北三省农村残疾人口的 4360 个个案中，男性

为 2974 人，女性为 1386 人，男性占 65%，女性占

35%。男性残疾人口是女性残疾人口的 1． 857 倍。
性别比( 以女性为 100，男性对女性的比例) 为 185．
7∶ 100。课题组发现，有 21% 的适婚年龄的残疾人

没有结婚，在男性残疾人中有 29． 3% 的人在 25 岁

以后结婚，有 21． 7%的人在 30 岁以后结婚，说明农

村残疾人的未婚比率高，平均结婚年龄晚。同时，大

部分残疾人缔结婚姻的态度比较现实，结婚的目的

是为了找到生活伴侣，能有个人互相扶持，共度一

生。那些被认定“残疾”的人，即使没有功能方面的

限制，残疾人也往往无法结婚和为人父母。且处于

婚育年龄的男性残疾人的比率更高于女性。同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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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女性多是上行婚，男性多是下行

婚，导致农村处于婚育年龄残疾男性较之残疾女性在

寻找伴侣时，问题更加突出。可以说，在婚姻的市场

中，偏远山区的贫困男性残疾人口是最弱势的群体。
( 三) 有工作的残疾人较之没有工作的残疾人，

更有可能获得婚姻

有一技之长，经济来源好的残疾人，成婚率较

高; 依靠家庭供养的残疾人，成婚率较低; 生存能力

差的残疾人，渴望婚姻更是“天方夜谭”。家庭条件

好或个人条件好的残疾人，总想找与自己条件相近

的健全人，不愿找残疾人成家; 残疾人找残疾人，总

想找有工作或有一技之长的，觉得这样可以托付终

身，从问卷调查上看，具有这种思想的残疾人并不少

见。如似类推，这样导致许多可以婚配的残疾人错

失良机，这是笔者在交谈中经常听到的。
( 四) 持非农户口的残疾人较农业户口的残疾

人，更有可能获得婚姻。非农户口的残疾人往往有

一份工作，因此，实际上，第 4 点是第 3 点的延续

( 五) 在残疾类型中，无精神类残疾者较之精神

类残疾者，更有可能获得婚姻。无智力障碍的残疾

人较之智力障碍的残疾人，更有可能获得婚姻。六

类残疾者中，肢体残疾者最易获得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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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s basis to 4360 sample． We have discovered six different types of disabled population marital status different． We have analysised on the factors on the
marriages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We have summed up the rural disabled marriage side of the main problems and contradi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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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 135 页) 综上所述，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

天津青年会以其数十年的不懈努力，通过开办以夜

校为主的职业教育，为当时的天津商业等领域提供

了职业人才。同时，其师资力量雄厚，毕业要求严

格，并且能够捕捉社会上的热点问题，针对社会经济

需求适时调整课程设置，使得从该校毕业的学生能

够通过一定程度的培训，从而在社会上立足，谋得一

席之地，为近代天津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值得借鉴

的模式和经验，对今天的教育理念也不无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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